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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管理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109.5.19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三、 研發成果 權益收入

之分配 及運用 

(一) 本校專利權因授權或讓

與等運用方式所取得

之權益收入(包括但不

限於權利金、衍生利益

金、股票等)，提案人

與各單位分配比例應

依「國立清華大學研發

成果管理辦法」第十三

條之規定辦理。 

(二) 本校因研發成果運用所

取得之股票，得優先徵

詢原技術創作人或發

明人之承購意願，如其

無意願，得另徵詢原發

行股票公司之承購意

願。 

(三) 本校因研發成果運用所

取得之股權處分，應經

校內程序進行處分價

格與時點之評估，未上

市櫃股票之市場價

十三、 專利權 權益收

入之分配 

本校專利權因授權或讓

與等運用方式所取得之

權益收入(包括但不限於

權利金、衍生利益金、股

票等)，提案人與各單位

分配比例應依「國立清華

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

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1. 依據政府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本校應負

管理及運用之責，

並建置研發成果管

理機制。 

2. 依據前述辦法第五

條第三項第七款：

第一項管理機制應

包 括 下 列 事

項：……(一至六款

略)七、股權處分管

理：建立處分股權

之價格、時點等評

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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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得依據最近一次募

資之股票面額、每股淨

值、股票發行之票面面

額、一股 10 元、本校

以技術作價取得股票

時之每股股價或其他

方式所評估之價格定

之。 


